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二○二一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附图） 

 

以下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今日（一月十一日）在二○二一年法律年度开启典

礼发表的演辞全文（中文译本）：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法官、各位尊贵的嘉宾、女士们、先生

们： 

 

我谨代表香港司法机构，热烈欢迎各位出席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各位亲莅典礼或观

看网上直播的嘉宾，我非常感谢你们莅临。对香港以至全球而言，二○二○年是特殊和艰

难的一年。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巨大创伤，我谨对所有因疫情失去家人

和亲友的人们致以亲切的慰问。疫情之下，司法机构和其运作亦受到影响；在如此困难的

处境下，司法机构人员仍一直努力不懈，使法庭运作得以维持，我在此衷心感谢他们。全

球怀着盼望，审慎乐观地期待在二○二一年终能战胜疫情的同时，司法机构会继续实行预

防措施，包括今年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首次采取的各种安排。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让公众聚

焦司法工作和法治，特别是我们面对的挑战，因此对司法机构以至整体社会而言，都是别

具意义的。今年是我首次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身分主持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我希望在此

扼要讲述香港司法机构致力维持的三项基本要点。 

 

第一，司法机构必须继续保持独立和公正无偏。在香港，司法独立是《基本法》所

规定的，亦受到《基本法》保障。正如《基本法》第二条、第十九条及第八十五条所订

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司法权和终审权，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独立的司

法机关对于香港的法治以及妥善执行司法工作极为重要；这对于公众和商界（不论本地抑

或海外）对我们的司法制度的信心，以及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一个法治社会所享有

的国际声誉，同样重要。司法独立的其中一项含义，是指司法机构、法院、法官以及司法

人员（我将统称为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能时，绝对不应受到不当的外来压力或影响。 

 



《基本法》及相关法例对法官任免有清晰严格的规定。其中，《基本法》第八十八

条订明法官根据独立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

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主席。第九十二条规定，不论是本地或海外法官的委任，都必须

基于，亦只可基于其司法和专业才能。司法任命亦不应掺杂任何政治或其他不相关的考

量。 

 

法院审理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是在所难免的。审理这些案件的法官，往往受到传媒

及社交媒体的密切审视，而他们的判决亦每每面对立场不同者之间的批评。评论与批评，

甚或偏激苛刻的言论，都无可避免。社会上人皆享有的言论自由固然应当充分尊重；但不

可试图对法官施加不当压力，影响他们履行司法职责。 

 

就此我必须强调，任何威胁使用暴力或网上恶意「起底」，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

力的行为，既应受到严厉谴责，同时亦是徒然的。 

 

法官独立断案，判决案件时不受其他法官（包括比其资深的法官）的操控或干预。

质疑判决的恰当做法，是提出上诉或覆核。设立上诉法院正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

消除不同法庭的一审判决及量刑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合适的情况下，对法律加以澄清，并

就量刑颁下指引。诚然，上诉及覆核处理需时，因而需要耐性。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对我

们的普通法制度有信心，让上诉程序得以完成。香港上诉法院具有既正面且权威的角色，

不容取代。 

 

司法机关公正无私的意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是指法官不应受外界的

不当影响，而司法公正无私，则是要求法官不受个人的偏见或成见影响。法官是人。法官

与社会其他人一样，自然而然，或许有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而他们亦有权享有个人的观点

和信念。然而，法官断案必须客观专业，不为个人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观点或信念所左

右。法官必须把这一切摒除，只按法律断案。法官对待法庭每个人，在言行上都必须一视

同仁，比量齐观。就此而言，观感印象与真实情况同等重要。公众对法官公正无私寄予极

高期望，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法官必须自我克制，处理备受注目或带政治色彩的案件



时，不论在庭上发言、撰写判案书，或在对待诉讼各方、其律师或证人时，务必格外审

慎，确保予人公正无私的观感。鉴于这些案件富争议性的性质，倘若法官在上述方面有任

何偏差，都可能予人有立场偏颇之疑，不利于维持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信心。 

 

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看待法庭判决的对错，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对部分人来说，重要的只是判决结果，不论法官判案的理由为何。然而，单单基于个人政

见或立场而不认同判决，并不是质疑法官或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或公正无私的好理由。针对

我们法官的无理指控，只会危害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 

 

司法独立不代表缺乏问责。司法系统本身具各项制度，以确保司法机构和法官的工

作向公众负责。这包括，所有法庭程序（除少数清楚界定的例外情况）都必须公开进行；

法庭须就判决给予理由，而市民亦可于互联网查阅有关的判案书。此外，我们还有广受善

用的上诉机制；案件排期聆讯以及颁下判词的目标日期，都是明确并具透明度；公开发布

的《法官行为指引》；处理针对法官的投诉的既定机制；经由立法机关审批的年度预算

案；以及严格的财务监控措施。这些制度当然有进一步的改善空间，然而，市民大众可以

放心，现存的制度能确保司法机构虽然在组织和运作上独立，但在履行职能时全面向公众

负责。 

 

诚然，法官并非免于投诉及批评。根据现有机制，针对法官的投诉都由相关法院领

导处理，并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负责。在合适的情况下，亦会谘询资深法官的意见。司法

机构每年均于年报中公布接获及处理的投诉。某些投诉个案的调查结果会刊登于司法机构

网站，供公众审阅。至于极其严重的个案，《基本法》第八十九条订明，行政长官可根据

只由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在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对法官（包括终审

法院首席法官）予以免职。即使在涉及可能需要将法官免职的个案中，负责向行政长官建

议应采取什么做法的审议庭，只可由法官组成，这项规定充分说明《基本法》对司法独

立，以及司法机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干预，是何等重视。尽管如此，我认同在不可削弱司

法独立这个关键的大前提下，投诉处理机制仍有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的空间。因此，继上



次二○一六年的检讨后，我们将对现有机制进行检讨以进一步提高机制的透明度和问责

性。 

 

司法机构的第二项基本要点是司法机构必须由正直和愿意捍卫权利的法官组成；这

与我刚才简述的第一项基本要点某程度上互有重叠。优秀的法官与优质的司法机构是一脉

相承。司法誓言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司法誓言要求每一位法官拥护《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洁，以无惧、无偏、无私、无

欺之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唯有正直刚正的法官才能切实

履行司法誓言的要求。值得一再重申的是，法官必须公正无私，不受偏见或成见影响。法

官亦必须无所畏惧，敢于按照法律作出判决，不论判决结果受欢迎与否，或判决结果会令

其本人受欢迎与否。法官务须至诚无昧，忠于事实，铁面无私地应用具约束力的法律及案

例，切实遵循适用的规则及程序，即使结果并非如其个人所愿。法官行使权力和酌情权须

以司法原则为依据，并须把判决理由在判案书中如实和全面说明。 

 

社会大众绝对有权要求我们的法官忠于司法誓言。我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法官向公

众保证，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不下于此。 

 

我们为何需要正直、刚正不阿的法官担任司法工作？这是因为法院的职能是裁决争

议、维护权利、惩处违法者及还无辜者清白，而这一切皆以法律和证据为依归。在我们法

律制度认可的一切权利当中，最弥足珍贵的是《基本法》第三章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和《香

港人权法案》所列明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刑事法律程序中有关程序和

其他方面的保障，以及其他享有的个人自由。社会大众期望法院和法官宽松地诠释这些权

利，并当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或妨扰时，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法院是维护这些权利的地

方。我们的法院定必继续维护和落实这些基本权利。 

 

说到这里，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基本法》是香港市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的

最终保证，也是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执行这些基本权利的最终保证。《基本法》的重要

性，实有必要再三强调。 



 

第二，基本权利固然应予宽松的诠释，但大部分的基本权利都并非绝对的权利，在

顾及他人或大众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对基本权利施加限制。然而，任何限制，都必须在限

制的目的、相关性、必要性和相称性方面具有充分的理据支持。 

 

第三，基本权利是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平等享有的。在行使权利或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权利时，他人的相关基本权利同样应该予以考虑和尊重。不同权利间互相角力是常有的

事，遇到这情况时，法庭的工作是衡量这些对立的权利，从而作出最能落实这些权利的决

定。 

 

我想讲述的第三个司法机构的基本要点是，我们的司法机构必须保持专业、高效和

与时并进。 

 

现代化的司法机关必须具有效率。虽然其他类别的司法覆核案件许可申请数目稳定

保持在每年约为一百六十宗，但与免遣返声请案件有关的司法覆核许可申请则由二○一六

年的六十宗上升至二○一九年的三千七百多宗。有关的工作量对我们法庭造成巨大压力；

加上去年爆发的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无可避免地影响法庭运作，而在二○一九年的社会

事件衍生了大量刑事案件，都使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我们在继续以决心和毅力应对此

等工作的同时，亦会着意为不同类别的案件编订优次，从而更有策略和更有效率地处理积

压的案件及理顺工作流程中的障碍。其中，在高等法院宪法及行政诉讼审讯表方面，我们

会采取措施优化相关常规及程序，而重要的公法案件及上诉会获优先处理及加快排期聆

讯，以减少延误及减低此等诉讼所涉的社会代价。同样，一些影响广泛又或广受公众关注

的刑事上诉或刑期覆核案件，会从速进行聆讯，使上诉法庭得以适时按情况厘清法律或订

下具权威性的量刑指引。我们会优化行政措施确保判案书在案件审结后的合理时间内颁

下。 

 

在人手安排上，各级法院的司法职位空缺，应由胜任能干、高效勤快的法官和具备

合适素质的律师填补。而终审法院更必须继续由最顶尖优秀和专业出色的法官组成，使各



界对我们法律制度的充分信任，以及终审法院在普通法领域来之不易的声誉得以维持。在

这方面，我们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对终审法院工作的重大贡献，值得我们给予充分肯定。虽

然近年我们在招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方面偶尔会遇到困难，但我们绝不因此而降低对

法官在司法和专业才能方面的要求。我们将继续探讨如何吸引具备合适才能和品格的律师

加入法官的行列。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务请与司法机构协力鼓励合适的律师申请成

为法官。这对司法机构履行其维护法治及秉行公义的职能，至关重要。减轻高等法院法官

工作量的方法之一，是逐步扩展高院司法助理计划，藉以支援原讼法庭法官。 

 

为确保及发展法官的专业素质及效率，我们会致力加强并扩展司法学院的工作。司

法学院其中一项关键职能是为法官提供持续的司法培训。在工作量允许的情况下，会腾空

更多时间，让法官参加司法研讨会及工作坊，课题涵盖履行法官职务的技巧、司法操守、

判案书撰写与量刑等，不一而足。 

 

作为与时并进的司法机关，我们会继续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及内地的司法机关及

法官共促发展交流。 

 

我们现正推行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为将我们的法律程序及支援系统进行数码化。

《法院程序（电子科技）条例草案》于去年七月十七日通过成为法例。属于附属法例性质

的法院程序规则亦有望于今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未来数年，法庭及法院登记处的事

务、案件的准备和处理过程，以及与法院的沟通互动，将会电子化。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促使我们的法院开始尝试遥距聆讯。而有关的科技应用在多

个范畴中的成效显著。遥距聆讯预期将成为我们法律制度，尤其是民事案件的常设选项。

至于刑事案件，使用遥距方式进行聆讯则有待修改现行法例。我们现正就此谘询相关持份

者，目标是在今年第二季将遥距聆讯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我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法官向市民大众保证，我们致力履行刚才我向你们概述的每

项期望。我们定当坚守法治，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主持正义。 



 

最后，亦是重要的，我必须向两位终审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和马道立先生

致意，感谢他们对维护法治尽心竭力所作的宝贵贡献。他们为回归后的司法机构奠定了坚

固稳健的基础，使法治得以继续茁壮成长，又使司法独立得以维持，并以身作则，妥善执

行司法工作，成果丰硕，德泽流长。我有幸在他们两位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期间，在其

领导下工作。与众多同事一样，我衷心感激他们多年来的领导和启廸。作为个人感言，我

藉此机会，祝愿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马道立今天生辰快乐、退休生活充实美满、身心康

泰、幸福快乐！ 

 

最后，我谨此祝愿各位及家人新年身壮力健，生活愉快！ 

  

完 

 

2021年 1月 11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 17 时 16分 

 

     

    

 
 


